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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7日下午,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(修正案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李小平委员召集,詹鸣委员,周农副主任,文志强、刘宗林、蒋秋桃

委员先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

员余雄、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四玲也发了言。

詹鸣委员说,第二十四、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六条属于饮用水水

源保护,与去年出台的《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的相关规定

不一致,是否应作技术处理相衔接。同时,山东省的水资源保护条

例和广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比我们要严,建议参考。

周农副主任说。这次《条例》修改稿子是二审,我同意这次表

决通过。《条例》实施以来,对湘江起了非常好的保护效果,现在打

好三大攻坚战,守护好一江碧水,《条例》修改出台对湘江保护有很

好的效果,这次在一些方面进行了完善。这里面有几个条款是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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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去的,比如河长制、湖长制,这是实践中比较成熟、有效的措

施。另外,条例还强调了各部门的综合执法,也在立法中进行了规

定。

文志强委员说,《条例》修改后已趋完善,赞成会议表决。建

议:1、关于生态补偿机制,生态补偿是湘江条例得到落实的关键举

措,应督促政府部门落实。第一,政府是否制订了办法;第二,现在

生态补偿零散化、碎片化,没有形成有效机制,要落实十八大以后

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,如果政府没有制订办法,要在《条例》里面明

确制订办法时限,如果制订了要反馈意见。这种机制不建立,《条

例》落实会遇到很大的难度。2、关于流域,作为重点立法的长江保

护法,明年要出台。长江保护法要明确全流域的保护,流域是什么

概念,怎么规范? 我们自己条例要把流域搞清楚,同时全国人大制

定长江保护法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情况反应上去,什么是禁止区,哪

些是核心区,哪些是可开发区。湖南97%都是长江流域范围,在

“共抓大保护,不搞大开发”的总体要求下,切实抓好经济发展工

作。

刘宗林委员说,这个法规如果真正要落地,节点的问题还是生

态方面,尤其是生态补偿方面的问题,越到中上游反应越强烈。按

照相关法律规定,地方法规出台以后,省政府在一定时间内要出台

配套政策。但是《条例》从颁布到本次修订,省政府的生态补偿配

套政策一直出不来。建议在修订的法规里面,要做出明确规定。

如果三年五年政府的配套政策出不来,就会影响法规的权威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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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性。

蒋秋桃委员说,建议:1、本次增加修改条款,更多的权限都赋

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,是否有点多了。第十九条的落实河道保

洁责任制和第二十条的指定禁采区等,不一定要赋予给政府。2、

涉及机构名称,二十七条修改提的是将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”改称

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,对于这些部门的提法修改要改就改到位。

这次机构改革以后,很多法律涉及到职能调整,人大到时候出台一

个文件统一明确。

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雄说,在调研湘江

上游生态保护过程中基层反映了一个问题,国土空间规划中要合

理确定生态功能区和农业功能区。生态功能区红线划得过大就影

响到农业功能区,影响到脱贫致富,影响到生产发展,某些农业项

目是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。湖南人多地少,湘江要保护,农

业这一块也要保护,既要让农民发展,还要有生存发展的空间,在

保护当中怎么开发利用,政府要支持。推进农业生态的循环利用,

就是对湘江的保护。功能区的划分,政府应在规划当中进一步因

地制宜细化功能,进一步跟进配套措施。

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四玲说,农村把森林砍伐掉之后,种植经

济作物。山上基本上栽橘子树、油茶树,从经济发展来说肯定好,

但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。还有大量农药喷洒,雨水冲刷,对河流污

染很大。建议把“石漠化”补贴政策改为原始次森林的保护,这样

有大树才有补贴,而不是只要有树就有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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